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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若干董事資料之更改 

 
本公告乃由安徽海螺水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

合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B(2)條規定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發布的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半年度報告(「二零一一半

年度報告」)以及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年度報告（「二零一一年度報

告」)。二零一一半年度報告及二零一一年度報告披露，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中

國證監會」）就行政處分決定發出通告（[2011]11號）(「該通告」)，本公司控股股東安

徽海螺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海螺集團」)(與其他方) 於二零零零年四月至二零零七年一

月期間，利用第三方賬戶進行證券交易(「有關事件」)，違反了於一九九九年七月至二

零零六年一月期間生效的中國《證券法》及現行的中國《證券法》。中國證監會裁定沒

收海螺集團從該違法行為所得收入約人民幣六百八十萬元。 
  
本公司董事(「董事」)於近日檢討工作中發現，由於不屬蓄意的失察，部份董事於有關

事件發生的時間同時是海螺集團的董事，因此，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2)的規

定於可行情況下，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n)(iv)條就有關人士的情況作出公佈。

就有關事件，將補充以下附加資料：    
 
根據該通告，受中國證監會行政處分的其中一方為安徽海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海螺

建材」)。海螺建材當時是海螺集團之附屬公司，但海螺建材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沒

有任何股權關係。中國證監會裁定，於一九九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七年四月期間，海螺建

材利用第三方賬戶進行證券交易，違反中國《證券法》，故被沒收違法行為所得收入及

罰款。 
 
於一九九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七年四月期間，以下董事及本公司監事(「監事」)亦為海螺

集團或海螺建材之董事、監事或高級管理人員：

 1



 

 2

 
個人姓名 在本公司現任職位 於有關期間在海螺

集團擔任的董事或

高級管理職位 
 

於有關期間在海螺

建材擔任的董事或

高級管理職位 
 

郭文叁 董事長及執行董事 董事長 董事 
郭景彬 執行董事 董事及副總經理 董事 
紀勤應 執行董事 副總經理 - 
王俊 監事 - 董事/董事長 

 
上述人士均沒有受到中國證監會任何與有關事件的個人懲罰或處分。上述人士不受任何

中國的指令或法律或法規或規則規管而不能在於中國上市的公司或者其附屬公司或控

股公司擔任董事、監事或高級管理人員。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鑑於中國證監會的行政處分沒有針對上述任何個人，

而且如上一段所述，中國證監會沒有發出指令禁止他們於中國上市的公司擔任董事，上

述人士不會受到有關事件影響適合擔任本公司董事或監事（視情況而定）的合適性。 
 
 
 

 
 

承董事會命 
安徽海螺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開發 

 
中國安徽省蕪湖市 
二零一三年九月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行董事郭文叁先生、郭景彬先生、紀勤應先生、章

明靜女士及周波先生，及(ii)獨立非執行董事方俊文先生、黃灌球先生及戴國良先生。 
 
 


